外周血管介入类耗材一批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外周血管介入类耗材一批
[bookmark: OLE_LINK2]2、预算总金额（人民币）：约1988.18万元/年，预算为按以往采购量预估，结算按实际采购量计算。
其中：
大支架类：年度采购金额约1430.11万元。
通路类：年度采购金额约371.72万元。
特殊治疗及栓塞类：年度采购金额约186.35万元。
3、耗材目录：详见“外周血管介入类耗材一批”清单
4、产品要求：原则上所有参与议价比选的耗材必须是广西药品与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https://ybwt.ybj.gxzf.gov.cn/）挂网产品，并能提供22位或27位耗材编码；
5、服务期限：一年
二、配送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8]1、产品安全要求：配送企业应保证配送耗材的质量。所供应的耗材均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新原装产品，并完全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服务和环保标准，非贴牌产品、长期积压的污损货品、残次品，不能以次充好或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否则医院有权终止与配送企业合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2、资质要求：配送企业需在签订合同时提供下述在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件：配送企业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产品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证或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的证明文件、产品生产厂家或其指定代理商开具的授权书等。配送企业还应按医院的管理要求，完成医院医用耗材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要求上传的产品相关证件。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3、配送企业应保证配送耗材的及时性和配送准确度。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3.1一般耗材(普通订单)响应及送达时间：48小时内送达，最长不超过72小时（医院另有要求的除外），有节假日配送机制和措施，确保满足医疗机构的使用需求。 
3.2急用耗材(特殊订单或紧急订单)响应及送达时间：急用耗材4小时内送达，并且原则上确保货单同行。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3.3严格按照计划单配送，做到精准配送。
4、配送企业具有适配本项目的仓储能力和配送能力。有完善、仓储合格的独立仓储条件，不需要医院提供仓储的地方。按医用耗材运输的相关要求，必须配备有相关运输工具，例如常温配送车、冷链配送车、冷藏箱等设备（提交相关证明的材料）。涉及冷链耗材运输的，还需有冷链耗材全程监控体系，根据医院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提供冷链的纸质文件供医院存档。
5、如配送企业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供货的，每延误一周的违约金为迟交产品货款的5%，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一周按7日计算，不足7日的按一周计算。违约金的最高限额是合同总价的10%，一旦达到违约金的最高限额，医院可以终止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由配送企业负责。
6、配送企业应根据医院的通知要求，送货上门，配送企业应向医院提供至少1名项目总负责人（用于管理统筹整个项目的服务），1名固定送货人员电话。配送企业不得将所供应的耗材转包、分包第三方进行配送，对储存温度或运输存储环境有特定要求的耗材，配送企业应使用特定运输工具及运输方式（冷链配送车、冷藏箱等）进行配送。包装及运输方式应综合考虑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
7、配送企业应提供退换服务，并协助解决调剂、退换，保证有充足的备货。临近有效期、过期、破损、霉烂变质等质量问题的耗材，按批次全部退换货，退换货应在7个工作日内解决。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5]8、落实耗材的价格变动责任，所销售的产品采购平台有价格下降的，配送企业应向厂家落实后并第一时间通知医院，并对在院的库存产品进行价格调整需当日处置完成。
[bookmark: OLE_LINK35]9、因医保码变动造成使用该耗材无法结账出院的，配送企业第一时间配合医院完成医保码的更新。
10、医院确认订单后，未经医院同意，配送企业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医院耗材需求计划，不得无故不予配送。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配送的，配送企业应向医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厂家出具的停产证明）。配送企业不配送累计三次以上的，医院有权取消配送企业配送资格，终止采购合同。
11、配送企业保证提供给医院的耗材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合同期内，配送企业不得擅自更改耗材的品牌、规格、型号等；如因原材料不足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供货的，应该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医院。
12、配送企业供应给医院的同一产品，在用的和配送的批号不能超过2个，配送企业随时关注库存的批号，根据库存的批号进行配送，同一产品多批号的医院有权拒绝验收。
三、质量要求
1、服务期内配送企业所有提供的耗材，必须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因质量问题造成的医疗纠纷，由配送企业承担。
2、服务期内若配送企业所供应的耗材出现质量问题，医院有权要求配送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并发出书面警告通知，所供应的耗材再次出现质量问题，医院有权取消其配送资格，终止采购合同，一切损失由配送企业负责。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3、服务期内若配送企业所供应的耗材有使用科室反映无法满足临床使用要求的，医院有权取消配送企业的配送资格，终止采购合同。如被取消配送资格，已供货且已使用的耗材，费用由医院据实支付，已供货但未使用的耗材，由配送企业负责原路退回该产品，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配送企业承担。
